外交部推进两纲全面达标情况报告
外交部作为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单位，根据我总体外交方针，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宣传我国在妇女儿童领域的成就，大力开展并协助相关部门参与有关国际交流与合作，妥善处理涉及妇女儿童的领事保护案件，促进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维护我国家利益。
主要工作：
一、扩大与国际组织交往
1、2001年5月，我部协助商务部在北京召开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第五次儿童发展部长级磋商会议，时任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吴仪当选为会议主席。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确定了本地区未来十年儿童发展的指导原则、实施战略及目标和任务，敦促本地区各国加强合作与交流，并呼吁发达国家兑现将0.7%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
2、2002年5月，联合国召开儿童问题特别联大，时任国务委员吴仪率中国代表团与会并在会上发言。我部负责准备有关材料并联系安排双边、多边活动。吴仪国务委员与会取得圆满成功。我部还参与了特别联大的筹备及有关文件磋商。
3、积极参与联合国大会第二委员会、第三委员会、经社理事会、妇女地位委员会、社会发展委员会、人权委员会/人权理事会、儿童基金会等有关妇女、儿童问题的会议活动，顺利成功接受首次人权理事会国别人权审查，宣传我国在实施2001－2010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等有关政策文件方面的主要举措和取得的成就。

4、积极协助全国妇联成功举办2005年北京世妇会十周年纪念活动，宣传我改革开放和妇女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扩大我对外合作与交往，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妇女事业的发展，国内外反响良好。

5、接待国际组织官员访华，积极做对方工作。如2004年8月和2005年2月，两次接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贝拉米访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两次会见贝。时任我部部长助理沈国放两次与贝举行会谈。2009年7月，利用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副主席泽马丹先生以专家身份访华之机，举办“《儿童权利公约》及其国内实施”国际研讨会，并邀请泽到会发言。
二、积极推动批约履约工作
1、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2002年8月、2007年12月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国际社会反响良好。
2、2001年至2008年，撰写并向联合国提交我国执行《儿童权利公约》第二次报告、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五、六次报告、《<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首次履约报告; 接受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审议我国执行《儿童权利公约》第二次报告、执行《买卖儿童任择议定书》首次报告及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五、六次合并报告，报告顺利获得通过。2009年2月，我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撰写《儿童权利公约》第三、四次合并报告工作。
3、2007年，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处就跟进儿童权利委员会审议结论开展合作，举办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学术研讨会，促进中国的履约工作。2008年，继续就审议结论中要求我加强报告情况的领域，与儿基会合作开展调研。2007年起，与儿基会就《儿童权利公约》履约报告撰写及相关问题开展项目合作。
三、维护国家利益

对西方反华势力利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人权委员会/人权理事会的来文机制等对我进行攻击的指控函，我部通过复函等方式，阐述我有关立场和主张，澄清事实，驳斥了无理攻击，维护了国家尊严。

四、开展领事保护

近年来，我部及驻外使领馆根据中央指示，妥善处理了一批涉妇女儿童领保案件，较好地维护了他们的权益，受到一致好评。主要案例如下：
1、就中国女工在罗马尼亚、日本合法权益受侵害案，向有关国家政府、企业提出交涉，鼓励我女工依法维权，促成有关案件得到妥善解决。

2、就香港女游客在刚果（金）遇难事，积极协调刚果（金）政府及有关方面开展搜救及善后工作。

3、就中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乌克兰受袭等案，要求有关国家政府尽快破案，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中国留学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